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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校務會議程序表 

 

 

一、 會議開始(確認議程) 

二、 主席致詞 

三、 各處室報告 

四、 家長會報告 

五、 教師會報告 

六、 宣讀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

七、 提案討論 

八、 臨時動議 

九、 結論 

十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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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

各處室提案執行情形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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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

 提案執行情形表 

 

提案單位 教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 一 審議「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作業規定」。 

說    明 
依110年12月17日北市教國字第1103114261號函辦

理。 

辦    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執行情形 通過，依規定據以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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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

 提案執行情形表 

 

提案單位 教務處 

案 由 二 審議「110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」。 
 

說    明 依據各處室規劃教務行政辦理。 

辦    法 提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。 

執行情形 通過，送交各處室據以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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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

 提案執行情形表 

 

提案單位 總務處 

案 由 三 
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共同性暨個別性需求

項目列入四聯單、三聯單收費同意案。 
 

說    明 

一、 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

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，校內收取學生個人

需要或使用之代收代辦費，需經學校相關會

議決議通過，且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

參加。 

二、 本學期按學生共同性需求列入四聯單收費

的有：家長會費、團保費、教科書費、簿本

費、美勞材料費、冷氣使用費、六年級西餐

禮儀等項目。 

三、 另屬個別學生需求性，需經調查後收取列入

三聯單收費的有：營養午餐、課後照顧、課

後社團、空手道團隊、桌球團隊、刷卡簡訊

費等項目。 
 

辦    法 

一、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

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。 

二、 提經校務會議通過。 

 
 

執行情形 通過，據以執行收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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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 

提案執行情形表 

 

提案單位 教務處 

案   由 111-115年學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 

說   明 
依111年5月11日北市教綜字第1113049227號函辦

理。 

辦   法 
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由校長及所有處室主管簽章確

認後上傳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指定平臺。 

執行情形 通過，據以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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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

各處室提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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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雨農國小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

 

提案單位 教務處 

案 由 一 審議「111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」。 

說    明 依據各處室規劃教務行政辦理。 

辦    法 提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。 

附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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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雨農國小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

 

提案單位  總務處 

案 由 二 
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共同性暨個別性需求項

目列入四聯單、三聯單收費同意案。 
 

說    明 

一、 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

收代辦費收支辦法，校內收取學生個人需要或

使用之代收代辦費，需經學校相關會議決議通

過，且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。 

二、 本學期按學生共同性需求列入四聯單收費的

有：家長會費、團保費、教科書費、簿本費、

美勞材料費、自然材料費、名牌(一年級附套)

等項目。 

三、 另屬個別學生需求性，需經調查後收取列入三

聯單收費的有：營養午餐、課後照顧(含課後延

長)、課後社團、空手道團隊、桌球團隊、刷卡

簡訊費等項目。 
 

辦    法 

一、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

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。 

二、 提經校務會議通過。 

 
 

附   註 
 

 

 


